






中国的边界污染治理*

———基于环保督查中心试点和微观企业排放的经验证据

赵 阳 沈洪涛 刘 乾

内容提要: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边界污染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

难点，本文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微观治理效果及内在机

制。研究发现: 设立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企业污染排放显著减少，说明中央环保

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有显著的治理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证实: 在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以及

企业为“税收大户”时，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效果更明显，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在地区

层面缓解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边界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加污染物处理等长效

机制实现主动减排。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自上而下的环境垂直监管有助于解决边

界污染问题。本文为中央垂直管理体制治理边界外部性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微观经验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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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的完善，是定国安邦之根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充分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

调“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垂直管理与地方分级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

重要特征，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具体路径。一直以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中的中国式分

权模式成为我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 杨瑞龙，1998; 王永钦等，2007; 周黎安，2007 ) ，但也引

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区域经济学关注的边界地区公共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 ( Mcallum，

1995; Tombe ＆ Zhu，2019; 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 唐为，2019) 。财政分权在激励地方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催生了突出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之区域间缺乏协调机制，不同类型的边界效应逐步显现

( Young，2000; 周黎安和陶婧，2011) ，边界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由于环境污染自身的外部性特征，

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分权式的环境属地化监管体系更加剧了行政边界地

区的污染问题( 李静等，2015; Cai et al．，2016) ，环境污染成为典型的边界效应。
虽然边界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进

行验证( Duvivier ＆ Xiong，2013; Lipscomb ＆ Mobarak; 2016; 李静等，2015) ，对边界污染的微观分析

及治理等根本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根据我国历年环境公报数据，工业污染占全国总体污染的

70%以上，①防治工业污染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第一要务。对位于行政边界的工业企业环境污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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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其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和揭示边界污染形成以及治理的微观机制。更重要的

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化解甚至消除边界污染问题，避免国家整体效率与福利损失，实现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议题。
2002 年启动的环保督查中心试点为边界污染治理研究提供了独特情境。为加强对华东、华南

地区跨省界区域和流域重大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能力，原国家环保总局( 现生态环境部，以下称

“国家环保总局”) 分别成立了华东、华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 以下简称“环保督查中心”) ，这是我

国最早成立的区域性环境监管机构。环保督查中心直属国家环保总局领导、对中央政府负责，为探

讨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提供了研究场景。同时，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

建立的环境统计报表制度覆盖了绝大部分工业企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为本文考察边界污染

治理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数据基础。
基于我国设立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独特情境，本文验证了存在边界污染的微观证据，在此基础

上，重点考察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及其内在治理机制。首先，本文证实，省域

边界地区的企业比非边界地区企业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表明边界地区企业的过度排污是边界污染

的成因之一。接着，本文发现，环保督查中心的设立有效抑制了边界地区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对

边界污染产生了治理效果。最后，本文分析了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机制，发现在财政压力大的地区

以及边界污染企业为“税收大户”时，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效果更明显，说明实行中央环保督查制

度缓解了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发展而放松边界地区环境治理的机会主义行为; 同时本文还发现，设

立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污染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加污染物处理等长效机制实现减排。由

此，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揭示了中央环保督查的微观治理机制。在经过平行趋势、排除竞争性

解释、安慰剂、双重聚类调整、指标敏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前述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从督办性垂直管理的视角为边界污染问题提供了中

国制度情境下的治理方案，为解决边界效应和外部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我国财政分权和环

境属地管理的制度情境下，边界污染问题尤为严峻。本文分析表明，通过在涉及国计民生、关系全

局利益的重要领域进行适度的垂直管理，能够有效缓解分权体制和委托代理模式带来的弊端，促进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目标利益趋向一致，推动社会福利增长。
其次，首次验证了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微观经济主体污染减排的作用机制。本文从地区和企

业两个层面考察了中央环保督查制度的内在机制，发现环保督查中心有助于缓解“中央—地方”在

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并能促使企业采用积极的清洁生产和前端治理，这有助于更细致

地刻画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影响过程，更清楚地识别宏观政策对微观主体的

作用机理。
最后，首次从最主要的污染排放主体———工业企业的角度，提供了分权体制下边界环境污染的微

观证据和中央环保督查制度的微观治理效果。关于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大

多基于地区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鲜少涉及其内在的微观机制和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

污染排放数据的研究有助于从更微观的层面认识中央环保督查制度的治理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二、背景、文献与研究假设

( 一) 制度背景

1． 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

1989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

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由此形成了我国“条块管理”模式的环境管理体制。在环境管理领域，“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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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从中央延续到基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块”是指以地方政府领导为核心的地方环境保护部门。
环境管理的“条”与“块”相互结合，形成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环境属地管理模式。

在属地管理模式下，地方环境监管部门将改善本辖区环境质量作为管理目标，仅对辖区内的环

境保护负责。当涉及到区域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属地管理权限约束使得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应对

无力，解决“跨界”环境污染问题面临诸多困难。此外，在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并存的中国式分权

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本辖区经济增长以获得政治晋升。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企业在边界

地区排污为辖区内带来了全部经济利益( 如税收、就业机会) ，却只承担污染的部分后果。因此，在

缺乏统一的联合环境治理机制情形下，分权体制下追求本辖区内经济利益的动机使得地方环保部

门在处理“跨界”环境污染问题时更难以协调，导致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更严重。
针对环境分权( 属地管理) 带来的问题，中央政府尝试改进以 GDP 为主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

纳入环境治理、节能减耗等指标，但这只是给定分权框架下的局部改善，治理效果有限( 尹振东，

2011; 李静等，2015)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调整分权的程度，实行垂直管理模式，以缓解中央与

地方某些领域出现的代理问题，如我国的银行、海关、税收等部门。面对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我国

在环境管理领域也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试点工作。
2． 我国环保督查中心的探索实践

2002 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南京、广州分别试点设立华东、华南环保督查中心，以加强对华东、华
南地区跨省界区域和流域重大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延伸国家对地方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华东环保督查中心监管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和山东共 7 个省份，华南督查中

心监管区域包括湖南、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和云南共 6 个省份。环保督查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

区域内跨省和跨流域重大环境事故应急响应及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以

及区域内跨省和跨流域重大环境纠纷的协调工作。
环保督查中心是国家环保总局派出的执法监督机构，对中央政府负责，代表国家环保总局在地

方履行环境职能，有权威性和超脱地方利益之外的独立性。因此，环保督查中心的设立有助于减少

地方政府对环保执法的干扰，并破除环境污染中的“地方保护”现象。它的设立弥补了我国在跨区

域环境监管层面的空白，对于跨区域、跨流域等层面的污染防治与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

而，国家环保总局在一次调研中发现: 有的地方政府在环境事故发生后禁止督查人员进现场或参与

开会; 有的地方环保部门不提供现场督查过程中需要的相关资料; 有的地方政府不采纳环保督查中

心提出的对突发性环境事件处理处置意见等。中央环保督查制度的效果不免受到质疑，环保督查

中心能否发挥作用有待实证检验。
( 二) 文献回顾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首先是边界效应的研究。经济学中对边界的研究主要是区位理论以

及新经济地理理论( North，1955) 。结合中国式的分权情境，学者们主要考察了边界地区外部性较

强的经济和环境问题。经济视角的研究认为，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是边界地区相对

落后的主要原因( 唐为，2019) 。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分权体制下的另一热点话题。Sigman
( 2005) 以美国授权各州实施《水清洁法案》为政策冲击，研究发现获得授权的州加剧了跨界的污

染，流经该州河流下游的水质下降了 4%。Lipscomb ＆ Mobarak( 2017) 利用污染物浓度的衰减函数

进行水质模拟，发现水污染在行政区边界存在明显升高，揭示了行政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在

中国式分权的情境下，财政分权与环境属地化管理更是加剧了边界污染问题。张克中等( 2011) 使

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李静等( 2015 ) 使用边界河流监测

数据发现，边界河流监测点的污染水平比非边界监测点高 105. 02% ; Duvivier ＆ Xiong( 2013 ) 以河

北省为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测度企业分布，发现边界地区对于高污染的企业吸引力更强; Cai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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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5) 证实了在河流下游两地交界处比上游污染程度更高; 沈坤荣和周力( 2020) 研究发现垂直

型环境规制对“污染回流效应”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为跨流域污染治理提供了新视角。
与本文关联的另一支文献是对环保督查中心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环境学和法学领域

的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讨论设立环保督查中心的必要性、具体形式、改革方向等( 尚宏博，2014) ;

另一类是环境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考察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效果。席鹏

辉( 2017) 研究指出中央环保督察强化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偏好和责任，环保垂直管理改革能够

最大程度地弱化财政激励对环保职能履行的影响; 陈晓红等( 2020 ) 以城市空气质量为考察对象，

研究发现区域环保督查制度并未有效发挥督查效力。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发现: 一方面，虽然学者已经对边界地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考察，但这些

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未能揭示微观排放主体的行为模式，并且这些研究仅关注边界污染问题的存

在以及成因，缺乏对边界污染治理的探讨; 另一方面，虽然部分学者探讨了环保督查中心的有关问

题，但大多仍停留在体制机制设计的理论分析及其宏观作用效果的检验。更重要的是，宏观环境政

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 其作用路径和内在机制是什么? 这些在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中均鲜少涉

及。基于此，本文从微观企业的角度重点检验了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微观治理效果及

其内在机制。
( 三)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文参照 Lipscomb ＆ Mobarak( 2017) 和唐为( 2019) ，构造包括环保督查中心和地方环保部门

在内的环境监管决策模型。假定中央政府( CG) 下辖两个地方政府( LG1，LG2 ) ，且两地方政府辖区

相互接壤，如图 1 所示，LG1 与 LG2 的行政区域在一条直线上展开，管辖范围分别为［a，b］、［b，c］，

CG 的管辖范围为［a，c］。在全部区域［a，c］内，每个点上的企业数量服从概率密度函数 f( x) ，且所

有企业仅在自身所处位置上进行经济活动。位于点 x 上的每个企业以边际成本 C 进行产品生产，

产量设定为 qx，则该位置上每个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x ( qx ) = g( qx ) － Cqx，其中 g( qx ) 为企业产品销

往最终市场所能获得的销售收入。企业经济活动会产生环境污染，假定企业生产 qx 单位产品相应

产生的环境污染损失为 h( qx ) 且 h'( qx ) ＞ 0，这意味着环境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控制企业产量从而降

低企业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水平，即 qx 代表了环境监管部门对企业实施环境监管的力度。
无论水污染还是大气污染，都具有流动性与扩散性。企业经济活动存在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不仅会对所在地区产生影响，还会对邻近区域产生污染溢出效应，且这一污染溢出效应会随着距离

的增加而逐步衰减。因此，假定位于点 x 上的企业经济活动对位于点 t 上的单个组织( 居民、企业

等) 造成的污染溢出效应为 h( qx ) e
－ t － x 。①

图 1 地方政府辖区示意

情形 I: 属地管理的分权模式( 试点环保督查中心前)

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控制着环保部门的人、财、物，有能力实

现对环境监管的干预，从而基本由地方政府行使环境监管权力。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通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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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便于分析，假设居民分布的概率密度与企业相同，即组织数量服从概率密度函数 f( t) ，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保部门对辖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控制辖区内整体的环境污染水平，另一方面其自身

以及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其它职能部门的财政运行资金主要依赖于企业的税收收入，即地方政府

的目标是经济利益与环境污染损失的权衡。以 LG1 为例，在全部辖区［a，b］内，其目标函数是:

SW( LG1 ) = ∫
b

a

f( x) ［πx ( qx ) － ∫
b

a

h( qx ) e
－ t－x f( t) dt ］dx ( 1)

根据泛函变分运算，可得:

g'( q*x ) － C = ∫
b

a

h'( q*x ) e－ t－x f( t) dt ( 2)

( 2) 式左边为特定企业产量( 环境监管强度) q*x 产生的政府边际收益( 经济收入) ，右边为特定企业

产量( 环境监管强度) q*x 产生的政府边际成本( 环境污染损失)。当且仅当 qx = q
*
x 时，二者相等，即 q*x

为此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最优的环境监管强度。为得到显性解，本文进一步设定 f( x) = 1
c － a，a ＜ x ＜

c，①g( qx ) = lnqx，h( qx ) = qx，那么最优企业产量或环境监管强度为: q*x = 1
1

c － a∫
b

a
e － t － x dt + C

。

经计算可知 lim
x→a( b)

q*x
x

＞ 0，表明相对于地处辖区内部的企业，位于边界地区企业面临的环境监

管相对较弱，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约束也就相对较弱，从而使得地处边界地区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越

多，导致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
情形 II: 垂直管理的集权模式( 试点环保督查中心后)

与属地管理不同，设立环保督查中心即实行垂直管理模式，有助于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

预，督查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共谋行为”，即中央政府 CG 统筹协调地方政府 LG1 与 LG2，联合制定

和执行环境监管政策，谋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在全部辖区［a，c］内，其目标函数是:

SW( CG) = ∫
c

a

f( x) ［πx ( qx ) － ∫
c

a

h( qx ) e
－ t－x f( t) dt ］dx ( 3)

根据泛函变分运算以及相同的函数设定，可得此情景下最优企业产量或环境监管强度为

q＊＊x = 1
1

c － a∫
c

a
e － t － x dt + C

。

将属地管理与垂直管理下的最优环境监管强度进行比较分析，可知lim
x→b

q*x
q＊＊x

＞ 1，意味着中央政府

实施环境垂直管理后，地方政府辖区边界区域的环境监管得到统筹，环境污染水平相应下降。据此

得到以下研究假设: 试点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地区企业的污染排放减弱，抑制了边界环境污染。
整体而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本辖区内的经济发展有动机在边界地区放松环

境监管以“污染邻居”外化成本; 与此同时，在环境监管的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控制地方环

保部门的人、财、物，有能力干预环保部门的工作，迫使其放松边界地区的环境监管，使边界地区成

为环保执法的“真空地带”，从而边界地区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相对较多导致边界环境污染。环保督

查中心作为中央政府的环保“钦差”，对于解决边界环境污染问题有其独特的体制和机制优势，能

够缓解分权体制导致的边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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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设企业数量的分布服从均匀分布是为了简便计算。如果将其改为正态分布或者其他分布，并不改变本文推导的假说。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及处理

本文使用 1998—2006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为初始样本，主

要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起始于 1998 年; 第二，我国 2006 年才开始逐步

设立 5 大环保督查中心，且西北、西南、东北成立的时间分别在 10 月 25 日、12 月 5 日、12 月 22
日，当年的作用效果有限。本文的数据匹配和处理过程如下: 首先，考虑到原始数据可能的遗漏、
重复、统计单位不一致等问题，借鉴聂辉华等( 2012 ) 和 Brandt et al．( 2012 ) 对初始数据进行了处

理; 其次，使用法人代码、公司名称等字段，将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

匹配，并对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 1 ) 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 ( 2 ) 删除数据异常的样本，如

资产负债率大于 1，速动资产比率大于 1 或小于 0，员工人数小于零，资产为负等。本文使用工业

企业行政区划代码识别是否地处于边界地区。企业层面的财务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污染排放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宏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各地方《统计年鉴》，

并通过检索地方政府网站对部分缺失的宏观数据进行手工补充。为了控制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

影响，对连续变量采取 1% 和 99% 分位缩尾处理。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使用 Python 3. 0 和 Stata
14. 2 软件。

( 二) 变量设定

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源于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环境统计报表统计了企业基本信息、能源消

耗、污染物排放等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更直观地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本文选

取企业废水排放量作为初始指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环保督查中心设立之初，其工作职责明

确为解决跨流域的环境问题; 第二，由于废气污染与水污染两种污染物的物理特性差异，废气的流

动性强，更难追溯污染源，检测也相对较难，使得对边界地区废气的环境治理效果相对较弱; 第三，

梁平汉和高楠( 2014) 的研究指出，由于城市的发展，汽车尾气、居民取暖用煤都造成了严重的大气

污染，水污染能够直观地反映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基于文章的研究问题，本文认为相比

废气，废水能更好地反映企业工业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也更有助于考察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

污染的治理效果。本文使用企业当期营业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对当期废水排放总量进行标准化处

理，①将企业当期废水排放总量除以当期营业收入，用 Water1 表示; 将废水排放总量除以工业总产

值，②用 Water2 表示。
( 三) 边界污染的微观证据

本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考察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效应，研究的

前提是在微观层面验证边界污染。本部分首先以全样本为考察对象，通过企业的地理位置信息区

分是否位于边界地区，比较不同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③ 表 1 的结果可以看出，边界地区企业的

污染排放指标均值为 5. 163 和 4. 856，在 1% 水平上显著高于非边界地区企业。此外，本文还使用

多元回归的方法验证边界污染的微观机制，未列示的回归结果也支持了前述实证发现。以上结果

表明，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为本文继续考察中央环保督

查制度的治理效果提供了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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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采用标准化处理代表企业单位产值( 营业收入) 的污染排放水平，具有一定的经济含义。
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本文使用工业总产值( 现价) 指标。
我国环境监管的基层管理部门隶属县级，本文将边界地区定义为边界的县或区( Border = 1) 。



表 1 边界污染的单变量分析

变量
Border = 0 Border = 1 差异检验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Mean-Diff

Water1 229167 4. 646 11. 529 43850 5. 163 12. 638 0. 517＊＊＊

Water2 229167 4. 371 10. 941 43850 4. 856 12. 386 0. 486＊＊＊

( 四) 环保督查中心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检验

本研究以所有边界地区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设立环保督查中心的情境，本文将全部边

界划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A 类指两侧边界均受环保督查中心的管辖; B 类是指一侧受环保督查中心

管辖，另一侧不受环保督查中心管辖; C 类是指两侧均不受环保督查中心管辖。根据环保督查中心

工作职责和 DID 模型要求，我们对比了受环保督查中心影响和未受环保督查中心影响的边界企

业，将 A 类企业作为实验组，定义 Inspected 为 1; B 类和 C 类为对照组，定义 Inspected 为 0。时间虚

拟变量为 Post，以国家环保总局 2002 年设立环保督查中心为事件年，在 2003 年及以后取 1，反之为
0。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4) :

Wateri，t = β0 + β1 Inspectedi，t* Posti，t +∑Controlsi，t

+∑Yeari，t / Industryi，t + γi + εi，t ( 4)

其中，Water 代表企业的环境污染排放指标，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排放污染物越多，对环境造成的

破坏越大，负外部性越强，边界污染越严重; Inspected 代表了企业是否处于被督查地区内部省域边

界; Post 是时间变量; Controls 代表模型的控制变量，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变

量定义详见表 2。本文回归中控制了工厂个体固定效应，并在县区层面进行聚类调整。根据前文

假说，模型中的 β1 应显著为负。
表 2 控制变量定义

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Size 期末总资产取对数 Law 樊纲地区市场化指数

Lev 期末负债总额除以总资产 GDP 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

Soe 国有为 1，反之为 0 Growth 省份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Age 公司成立年龄 + 1 取对数 Neighbor 邻近地区人口数量 + 1 取对数

HHI 赫芬达尔指数

Ｒoa 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

Liquidity 期末速动资产除以总资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列示了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治理效果的检验结果。在回归过程中，本文逐步将控制

变量、行业和年份纳入回归模型中，同时控制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并在县级层面进行聚类调整。表

中交乘项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保持了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以上结果表明，设立环保督查中心对于省

域边界的环境污染问题发挥了积极的治理效果，支持了前文的研究假说。从经济显著性来看，在试

点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地区的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 17%左右。①

911

2021 年第 7 期

① 计算过 程 如 下: 0. 855 /5. 163 = 16. 560% ，0. 843 /4. 856 = 17. 360%。平 均 作 用 效 果 为: ( 16. 560% + 17. 360% ) /2 =
16. 960%。



表 3 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

( 1) ( 2) ( 3) ( 4) ( 5) ( 6)

Water1 Water2 Water1 Water2 Water1 Water2

Inspected* Post
－ 2. 068＊＊＊

( － 6. 362)

－ 1. 790＊＊＊

( － 5. 671)

－ 0. 939＊＊＊

( － 2. 585)

－ 0. 889＊＊

( － 2. 567)

－ 0. 855＊＊

( － 2. 092)

－ 0. 843＊＊

( － 2. 124)

Controls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ar No No No No Yes Yes

Industry No No No No Yes Yes

Factory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luster( County Leve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3850 43850 43850 43850 43850 43850

Adj. Ｒ2 0. 677 0. 670 0. 680 0. 673 0. 681 0. 674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分别代表在 10% 、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 二) 排除竞争性解释———三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对前文实证结果一个可能的替代解释是: 由于督查中心的工作区域覆盖整个华南和华东地区，

而并非仅在边界地区发挥作用，有可能是区域环境污染水平整体下降。为排除这一竞争性解释，本

部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 DDD) 验证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我们将被督查省份定

义为 1，用 Supervised 表示，其他变量同前文一致。
表 4 结果显示，在考虑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后，三项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相

比于非边界地区企业，边界地区企业在设立督查中心之后的减排效果更显著，说明环保督查中

心对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存在显著的治理作用，排除了竞争性解释，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的

研究结论。
表 4 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 三重差分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Water1 Water2 Water1 Water2 Water1 Water2

Supervised* Border* Time
－ 0. 805＊＊

( － 2. 139)

－ 0. 710＊＊

( － 2. 046)

－ 0. 738*

( － 1. 944)

－ 0. 675*

( － 1. 933)

－ 0. 898＊＊

( － 2. 395)

－ 0. 827＊＊

( － 2. 384)

Supervised* Border
－ 0. 125

( － 0. 256)

－ 0. 015
( － 0. 033)

－ 0. 062
( － 0. 116)

－ 0. 006
( － 0. 012)

－ 0. 063
( － 0. 121)

0. 003
( 0. 006)

Border * Time
－ 1. 312＊＊＊

( － 5. 621)

－ 1. 074＊＊＊

( － 5. 065)

－ 0. 204
( － 0. 825)

－ 0. 204
( － 0. 912)

0. 072
( 0. 269)

0. 028
( 0. 117)

Supervised* Time － － － － － －

Controls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ar No No No No Yes Yes

Industry No No No No Yes Yes

Factory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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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1) ( 2) ( 3) ( 4) ( 5) ( 6)

Water1 Water2 Water1 Water2 Water1 Water2

Cluster( County Leve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73017 273017 273017 273017 273017 273017

Adj. Ｒ2 0. 712 0. 715 0. 717 0. 719 0. 717 0. 720

( 三)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的核心前提是平行趋势检验。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平行趋势假设意

味着在设立环保督查中心前，各边界污染企业污染排放差异不明显，而在设立环保督查中心后表现

出显著差异。参考陈登科( 2020)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框架对此进行验证，以 1998 年为事件基准

年，按照年份设置虚拟变量 Year_1999 —Year_2006，分别检验环保督查中心设立前后的治理效果。
回归结果表明，①DID 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支持前文结论。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假设环保督查中心成立发生在 2012 年前的某个时期，且样本期间推定在 1998—2012 年，

考察是否仍然存在对边界污染治理效果。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当假设

2000 年或 2001 年为试点环保督查中心的年份时，实验组和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侧面支持了前文

结论。
3． PSM 配对样本检验

本文使用企业特征、经济发展状况、环境规制强度等作为匹配指标，将督查地区和非督查地区

的企业分年度进行 1 ∶ 1 最近邻匹配，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进一步控制县区层面的固定效应，同时分别在行业和地区层面聚类调整; 第二，采用

双向聚类的方法 ( two-way cluster method ) 同时聚类到地 区 和 行 业 层 面; 第 三，参 考 Ｒichardson
( 2006 ) 投资效率模型的思路，通过排放量与企业特征变量进行回归，估计最优排放量，然后用

实际排放量减去最优排放量计算企业的超额排放量，以此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 第四，使用同

行业同年度废水排放量中位数调整后的环境污染指标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 第五，考虑其他污

染物的影响，本文使用标准化处理之后企业废气排放总量作为替代指标重新使用前述模型检

验; 第六，考虑事件年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删除了事件年( 2002 年) 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

验; 第七，考虑督查地区省份的外部边界②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删除了督查地区外部边界地区

的企业做稳健性检验。进行前述各项检验后，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企业的治理效果依然存在，

与前文结论一致。

五、环保督查中心的边界污染治理机制

前文表明，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那么一个重要话题是: 环保督

查中心影响污染企业减排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识别宏观

环境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机理。理论上，在环境治理中央 － 地方委托代理模式下，环保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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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表格未列示，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如湖南和湖北交界处，湖南省属于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管辖，而湖北省则未受环保督查中心影响。此处删除了该类企业。



查中心减少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在边界地区环境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打破了边界

地区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之间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在微观层面，企业是采取停工、停产或减产

等临时性的消极措施实现短期减排，还是通过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增加环保投入等长效机制来

积极应对? 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地区和微观企业两个层面对环保督查中心的边界污染治理机制

进行检验。
( 一) 地区层面的机制检验

1． 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

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特征，地方政府有可能通过在边界地区放松环境管制以“污染邻居”从

而获得搭便车的收益( Duvivier ＆ Xiong，2014) 。当财政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更可能选择牺牲长

期环境利益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边界污染更加严重，而环保督查中心则针对地方政府

各地为政、缺乏统筹导致的跨界污染问题。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环保督查中心的边际治理效果

也会随着企业污染水平的降低呈现一定递减。因此，当同一跨区域的环境监管手段作用于边界污

染时，边界污染水平越低，边际污染治理效果有限; 相反，边界污染水平越高，污染排放下降的幅度

可能更大。结合地方财政压力与边界污染的理论逻辑，可以预期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

效果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明显。
借鉴徐超等( 2020) ，本文使用地区上一期财政赤字率衡量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分年度

排序后使用前后四分位样本度量地方政府是否面临财政压力，定义 Pressure = 1 为面临财政压力

组。表 5 中列( 1) 和列( 3) 估计系数不显著; 而列( 2) 和列( 4)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于财政压力

较大的地区，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更加明显，支持了前文观点。
表 5 环保督查中心与边界污染治理( 基于地方发展压力的异质性)

Water1 Water2

( 1) ( 2) ( 3) ( 4)

Pressure = 0 Pressure = 1 Pressure = 0 Pressure = 1

Inspected* Post
－ 0. 552

( － 0. 647)

－ 1. 054＊＊

( － 1. 997)

－ 0. 316
( － 0. 410)

－ 1. 278＊＊

( － 2. 16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Factory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Cluster( County Level) Yes Yes Yes Yes

N 10225 12788 10225 12788

Adj. Ｒ2 0. 702 0. 722 0. 701 0. 710

2．“税收大户”的影响

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发展可能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周黎安，2004 ) ，地方政

府倾向于保护利润高、国有企业比重大和产业关联度强的产业( Bai et al．，2004) 。席鹏辉( 2017) 也

指出，受地方政府保护的纳税大户在环境治理中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能够减弱环境规制的效果，

从而一定程度地豁免于环境规制。因此，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地方政府更可能倾向于保护税

收大户的排污行为。而环保督查中心则针对中央 － 地方环境治理委托代理模式下的机会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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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旨在打破地方政府对纳税大户的保护。延续这一分析逻辑，预期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

理效果对税收大户企业更加明显。
本文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基础计算各企业占辖区内总税收的比例，得到年度 － 省份层面的

企业税收贡献度，并以前后四分位区分企业的税收贡献大小，定义 Contribute = 1 为税收贡献度

高的企业。表 6 显示，列( 1 ) 和列( 3 )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列( 2 ) 和列( 4 )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上述结果表明，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在税收大户企业中更加明显，验证了前文

的预期。
表 6 环保督查中心与边界污染治理( 基于企业税收贡献度的异质性)

Water1 Water2

( 1) ( 2) ( 3) ( 4)

Contribute = 0 Contribute = 1 Contribute = 0 Contribute = 1

Inspected* Post
－ 0. 540

( － 0. 481)

－ 1. 522＊＊

( － 2. 052)

－ 0. 381
( － 0. 364)

－ 1. 606＊＊

( － 2. 13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Factory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Cluster( County Level) Yes Yes Yes Yes

N 11066 10883 11066 10883

Adj. Ｒ2 0. 721 0. 653 0. 718 0. 639

( 二) 企业层面的机制检验

企业可能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应对外部环境规制趋严: 一方面，环保督查中心属于高级别的管

辖和监督主体，企业可能简单地采用限产、减产等消极方式，从而最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另一方

面，企业也可能通过增加环保治理设施，提升企业清洁生产能力，从而减少企业排污。整体而言，

前述两种反应一种是非效率的消极方式，一种是有效率的积极应对。本文分别使用新鲜用水量

和产成品增加额作为企业产量的初始指标，新鲜用水量代表了企业当期消耗的新鲜水总量，以新

鲜用水量 + 1 取对数，用 New_Water 表示; 产成品增加额使用如下公式推算: 本期期末产成品余

额 + 本期产成品减少额( 主营业务成本) － 本期期初产成品余额计算得出，使用当期营业收入进

行标准化处理，以 Productivity 表示。本文使用重复用水量和 COD 处理量表示企业积极环境治理

的指标，以重复用水量 + 1 取对数，用 Cycle_Water 表示; 以 COD 处理量 + 1 取对数，用 COD_
Process 表示。

表 7 显示，列( 1) 和( 2) 中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环保督查中心并未对污染企业的用水量

和产量产生显著影响; 列( 3) 和( 4)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设立环保督查中心后，污染企业实施了

积极的环境治理措施，增加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物处理，实现减排。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检验了

环保督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以补贴收入除以当期营业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Subsidy) ，表中第( 5 )

列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设立环保督查中心对企业的补贴收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综合前

述结果，本研究发现企业的环境治理和减排行为并非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而是企业的自发行

321

2021 年第 7 期



为，说明通过“自上而下”的环境垂直管理设立环保督查中心有助于社会整体效率提升，增加社会

福利。
表 7 环保督查中心的微观治理机制

( 1) ( 2) ( 3) ( 4) ( 5)

New_Water Productivity Cycle_Water COD_Process Subsidy

Inspected* Post
－ 0. 090

( － 0. 804)

－ 0. 005
( － 0. 618)

0. 389＊＊

( 2. 076)

0. 444＊＊

( 2. 036)

－ 0. 002
( － 0. 72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Factory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Cluster( County Level) Yes Yes Yes Yes Yes

N 43813 26947 42315 41240 8236

Adj. Ｒ2 0. 729 0. 415 0. 701 0. 622 0. 707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我国设立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独特情境，本文采用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首次验证

了“中国式”的环境跨区域监管对边界污染的微观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省域

边界地区的企业比非边界地区企业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表明边界地区企业的过度排污行为是边

界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 设立环保督查中心有效抑制了边界地区企业的排污行为，说明中央环

保督查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边界污染问题。随后，本文从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考察了环保督查

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在地方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以及当企业为“税收大户”时，

环保督查中心对边界污染的治理效果更显著; 同时，设立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企业通过增加

资源循环利用，增加污染物处理等长效机制实现减排，表明环保督查中心在地区层面缓解了地

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发展而放松边界地区环境治理的机会主义行为，打破了边界地区地方政府与

企业之间原有的利益关系，通过推动企业主动进行环境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

发展。
环保督查中心是中央环境垂直监管的一种形式。本文的研究表明: 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分

权体制导致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实行中央环境垂直监管模式有助于解决边界地区的环境污

染问题。国际上关于边界污染治理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借鉴西班牙的水法庭管理模式，通过采

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各利益相关方成立协调机制，从而解决跨地区的资源配置和环境污染问题，

例如边界地区的公众可以自发成立跨区域的污染防治协调组织; 另一种是通过实行垂直管理，采取

自上而下的方式，由更高级别的部门统筹和协调辖区之间的环境公共事务。在当前我国防治环境

污染任务艰巨的现实背景下，本文认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更直接有效。2017 年起，环保督查中心更

名环保督察局，并转为环保部派出行政机构，职责范围也由“查企”升级为“政企同查”，本文也首次

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有力的微观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我国的垂直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财政分权和政治集中

的模式成为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然而这一体制也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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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边界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多重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在涉及国计民生、关系全局利益的重要领域实行一定程度的垂直管

理，可以有效缓解分权体制和委托代理模式的弊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地方政府与

中央政府目标利益一致，推动全社会福利协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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